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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事务条例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手册》

内容概要

《宗教事务条例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手册(2010年修订版)》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宗教界和宗教工作的
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宗教事务管理进入了依法管理的新的历史阶段。认真贯彻实施《条例》，是新
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领导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重要
保障，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对于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维
护宗教领域的团结和睦，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的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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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宗教事务条例“总则”部分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节选）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节选）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
织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节选）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节
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
活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关于我国社
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
问题的通知“宗教团体”部分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
机构登记办法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社会团
体开展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对明确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等问题的函》
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章程示范文本社会团体设立专项
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宗教院校设立办法宗教院校
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管理办法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藏传佛教活佛
转世管理办法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报名排队办法（试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有关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宗教活动场所”部分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有关出
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宗教活动场所”部分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宗教财产”部分涉及的法律
法规及政策“法律责任”部分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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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因此，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
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委，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如列宁所指出的“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
周密考虑”的态度。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张皇失措，是不对的；忽视实际问题的存在和复杂
性，掉以轻心，听之任之，也是不对的。三建国以来，我们党对宗教的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这十七年中，虽然也有一些重要失误，但是总的说来，
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党对宗教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
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
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我们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摆脱了反动阶级的
控制和利用。我们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获得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开始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们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了争取、
团结、教育的方针，团结了宗教界的广大爱国人士。我们还支持和帮助宗教界开展国际友好活动，也
起了积极的良好的作用。但是，自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在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
，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
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
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
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
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
团结。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使用暴力，结果却使宗教活动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得到某些发展，少数反
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利用这种条件，在宗教活动掩盖下大搞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逐步得到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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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事务条例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手册(2010年修订版)》是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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